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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8_AE_BE_E9_83_A8_E5_c80_317891.htm 建设部办公厅关于

做好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投标检查工作的通知（建办市

函[2006]625号）各省、自治区建设厅，直辖市建委，计划单

列市建委（建设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： 为贯彻《

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的若干意见》（国

办发[2004]56号），进一步掌握当前招投标活动中存在的问题

，加大对工程建设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检查力度，推动《招标

投标法》的贯彻落实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监察部、财政部、

建设部、铁道部、交通部、信息产业部、商务部、水利部、

民航总局、国务院法制办决定，年内联合对招投标市场开展

专项检查，并已经制订了《招投标专项检查工作方案》（见

附件）。 根据《招投标专项检查工作方案》，为做好房屋建

筑和市政工程招投标检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（

一）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

，要按照《招投标专项检查工作方案》规定的专项检查重点

内容，组织本地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企业进行自查，

并在自查基础上进行重点项目、单位和机构的检查。 （二） 

在检查的基础上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建设

行政主管部门要形成本地区检查报告，并于2006年11月15日

前，将检查报告报建设部建筑市场管理司。 检查报告的内容

包括： （1）本地区组织自查情况； （2）本地区对重点项目

、单位和机构的检查情况； （3）存在的突出问题； （4）改

进措施和整改效果； （5）有关建议。 在报送书面检查报告



的同时，将其电子版同时发到chuyong611@163.com。 （三） 

建设部将在今年10月份，对部分地区重点项目、单位和机构

进行检查。 联系人：初勇；联系电话：010-58933373 附 件：

招投标专项检查工作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二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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